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你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
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98%
的受访者表示更加注重个人卫
生 。 更勤洗手了 、 习惯戴口罩
了 、 采用分餐制了 、 不吃 “野
味” 了、 游玩先预约了……多数
受访者表示， 疫情结束后仍会继
续保持这些习惯 。 （ 5月 1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
生活习惯的改变按下了 “快进
键 ”。 随着疫情防控持续深入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成健康文明
的生活习惯。 疫情之下， 复工之
中，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是我
们抵御病毒、 保护健康的重要屏
障之一 ，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体

悟。
毋庸讳言， 非常时期需要非

常应对， 不能否认， 疫情给人们
生活秩序带来不小冲击， 但疫情
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机
会， 并让人们作出了很多好的改
变。 事实上， 疫情防控倒逼出来
的一些好习惯好做法应该不只是
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即便疫情
结束了， 这些好习惯、 好做法也
应该巩固下来、 延续下去， 并成
为一种常态。

疫情是一时的， 而好习惯长
期坚持下去 ， 会让我们终生受
益。 与疫情伴生的有些好习惯 、
新 “规矩”， 可以说就是疫情之
下的一次不得已的 “恶补”。 正
因为过去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欠

缺， 没有及时补上 “短板”， 执
行落实得不够果断坚决， 才付出
如此巨大代价。 被逼无奈也好 ，
主动为之也罢， 反正这些改变是

疫情防控的共生成果 ， 应该珍
惜、 巩固并纳入今后生活中的日
常， 这才是一场后疫情时期应该
有的成长。 □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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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头盔理应成为电动自行车标配

新冠肺炎治愈职工就业权不容侵犯

“快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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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时好习惯应该持之以恒
■有话直说

垃圾清运
不能“混不吝”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
《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
定，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
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5月17日
新华网）

电动自行车具有速度快、本
身重量大的特点， 一旦发生交通
事故，不管是单方面的交通事故，
还是和其他机动车、 非机动车以
及行人发生交通事故， 都会给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 搭载者以及事
故对方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人
身伤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近年

来全国多数地方都开始对电动自
行车的生产、销售、使用进行规范
和管理，包括淘汰超标电动车，对
百姓购买和使用电动自行车进行
登记备案、 上牌管理等， 有些地
方， 还开始试水电动自行车的保
险业务。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从保障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以及搭
载者健康和生命权益的角度来
看，所有的安全举措，也许都要落
实到一个安全头盔上。

现在浙江省出台地方 《条
例》，让佩戴头盔驾驶和搭载电动
自行车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

这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将产生积极的意义。这也是网
友希望全国更多省市出台类似规
定， 让佩戴头盔成为电动自行车
标配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细节问
题有待完善， 也需要从生产和销
售的环节入手来解决问题。比如从
生产环节，电动自行车制造企业要完
善设计，为头盔设置必要的存放位
置，避免被盗丢失；比如目前市场
上的电动自行车共享租赁平台，
也要及时为共享电动自行车配备
头盔等等。 □苑广阔

张国栋： 近日， 人社部提出
开展 “快办行动 ”， 对企业招用
员工、 企业与员工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 、 失业等 10个事项 “打包
办”， 职工只需通过 “一个窗口”
“一个平台”， 即可一次办理。 期
待以 “快办行动” 为契机， 不断
推进行风建设， 促进人社事业迈
上新台阶， 为民众带来新的、 更
多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防止孩子沉迷游戏
家长要尽到责任

胡蔚： 13岁小学生用家长手
机玩游戏 ， 14分钟花掉 4万元 ，
孩子家长联系服务商退了款。 事
实上， 孩子给游戏充钱的新闻屡
见不鲜 ， 退款与否并非 “大结
局”， 对于孩子沉迷游戏现象的
反思， 才是其中的重点。 防沉迷
不只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家庭
的作用更加至关重要， 家长必须
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管， 才能
更加有效防止未成年人陷入游戏
不能自拔。

“家和万事兴”
常言道， “家和万事兴”。 个人婚姻家庭关系

的和睦与否， 与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息息相关。 从注
重 “家风” 建设， 到加大权益保护力度， 即将提请
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 是我国婚姻家庭立
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针
对当前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现行婚姻
法等规定作出修改和完善， 回应了时代需求与民众
期盼， 为塑造健康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强大
的法律保障。 （5月16日新华社） □朱慧卿

让新冠肺炎治愈者权益更
有保障， 除去用工单位的守法
自觉外， 一方面也有必要做好
相关知识的普及， 比如， 让公
众认识到新冠肺炎治愈者已无
传染性， 减少人们对这一人群
的恐惧心理； 另一方面也需要
劳动用工监管跟进， 对于侵害
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及时依法
亮剑， 从而保障好新冠肺炎治
愈者的就业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餐
饮业成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
一。 不仅营业收入锐减， 企业与
员工之间劳动关系稳定性也受到
考验。 近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线上发布餐饮企业劳动争议

案件审理情况 ， 指出 “违法解
除 、 休息休假权 、 确认劳动关
系” 是餐饮企业发生劳动争议的
主要类型。 对于餐饮从业者患新
冠肺炎已被治愈后能否继续从业
的问题， 东城法院指出， 用人单
位应安排其在原岗位工作， 劳动
者不能胜任工作时， 并不能直接
解除劳动合同， 而是要根据劳动
者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另行安
排适当的岗位。 （5月17日 《法
制日报》）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业带来
不利影响， 同时也给劳动用工关
系带来不同程度冲击。 须注意的
是， 在这一特殊时期， 劳动关系
双方应共克时艰， 尤其是劳动者
权益不能被肆意侵害， 新冠肺炎
治愈者权益更应得到有力保障。
这不仅是稳定劳动关系的需要，

更是用工单位应有的社会担当。
从法律层面看， 根据 《传染

病防治法》 第16条规定：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人、 病
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人。 如员
工已治愈或已排除传染病嫌疑
的 ， 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员工返
岗， 否则构成就业歧视， 违反法
律规定 ，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这也就意味着， 用人单位不
能以劳动者曾患有新冠肺炎而解
除劳动合同。

同时， 也正如法官介绍， 感
染新冠肺炎的员工， 依法享有医
疗期， 对于在医疗期期间劳动合
同到期的员工， 用人单位应该
将 劳 动 合 同 期 限 延 长 至 职 工
医 疗 期 期 满 。 进 一 步 来 讲 ，
如 果 用 人 单 位 仅 仅 依 据 劳 动
合 同 到 期 单 方 向 员 工 发 出 终

止劳动合同通知的， 用工单位的
做法不仅不通情理， 也是违法之
举， 需要承担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赔偿金。

另外 ， 同样须引起注意的
是 ， 可能存在的就业歧视 。 比
如， 今年1月18日， 姚女士回湖
北老家休年假， 回家不久后被确
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后接受隔离
治疗， 2月5日治愈出院。 公司得
知后发出告知， 因她被确诊过新
冠肺炎， 不得返岗， 并与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 很显然用工单位的
做法是违法的。 于企业而言， 应
该增强法律意识。 毕竟， 由此引
发劳动争议， 不仅会给涉事员工
带来权益侵害， 更会阻碍自身事
业的发展。

让新冠肺炎治愈者权益得到
合法保障， 除去用工单位的守法

自觉外， 一方面也有必要做好相
关知识的普及， 比如， 让公众认
识到新冠肺炎治愈者已无传染
性， 减少人们对这一人群的恐惧
心 理 ； 另 一 方 面 也 需 要 劳 动
用 工 监 管 跟 进 ， 对 于 侵 害 劳
动 者 权益的行为 ， 及时依法亮
剑， 从而保障好新冠肺炎治愈者
的就业权。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 在强调企业应稳岗位的
同时， 劳动者也应该与企业共渡
难关。 同 时 ， 基 于 疫 情 影 响 ，
企业采取调岗调薪、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 停工待岗等管理措施
时 ， 劳动者也需要体谅企业之
难，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 与企
业共克时艰。 总而言之， 困难只
是暂时的， 劳资关系双方均需要
依法行事且兼顾人情。

随着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的实施， 北京市民热
线服务中心相关来电量增多。 据
统计， 半个月来， 12345接到垃
圾分类相关来电6020件， 其中诉
求类电话超过9成， 市民大多反
映小区生活垃圾混装混运、 垃圾
桶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5月16
日 《北京晚报》）

读这条新闻， 看身边事实，
觉得靠谱。

5月1日之前， 就开始提醒家
人： 垃圾分类正式实施了， 再扔
垃圾注意分类！ 没过两天， 家人
回应： 别太认真。 你去看看， 分
了类照样混装混运， 从来就没见
过分类垃圾车。 事后注意观察，
果然。

小区垃圾桶设置不合理， 厨
余垃圾桶不够用， 恐怕不是个别
社区问题 。 可以说 ， 凡是居民
区， 厨余垃圾桶的需求都远远超
过其他垃圾， 结果要么 “桶” 满
为患， 要么混入其他垃圾桶， 更
多时候是其他垃圾桶闲置。

垃圾分类之后依然混装混
运， 是环卫部门工作不到位， 还
是社区物业不执行？ 居民无法给
出判断， 但街头未见明确标识的
分类垃圾车确是事实 。 问题在
于， 混装混运继续下去， 且不说
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受挫，
恐怕连对政府能否有效推行垃圾
分类都要打个问号了。

厨余垃圾桶不够用， 肯定是
当初设计考虑不周。 四色垃圾桶
统一规格 ， 看上去倒是整齐划
一， 但实际需求却有很大差异 ，
这件事只能由环卫部门解决 。
如 果 厨 余 垃 圾 桶 满 了 就 占 用
其 他 ， 久 而 久 之 ， 垃 圾 分 类
也不必那么认真了吧？ 至于固定
时段投放垃圾， 超时不能投放的
问题， 则肯定归物业管理， 属于
个别现象。

据报道， 12345热线中心组
建了有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小
组， 专人负责分析市民反映的情
况， 根据责任权属， 及时交办相
应的承办部门 ， 并跟踪办理情
况， 向反映人反馈办理结果。 对
此只想说一句： 希望尽快落实！

□一刀 （资深媒体人）


